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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1 12081000017一

A09000000E_1124102663A_senddoc3_Attachl.pdf) 

主告.有關 112學年度第 l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

訂 金訂於本(112)年9月 18 日起至10 月 17 日止受理申請，請依

是事

說明辦理，請查照 。

言兌明 : 

一、為促進教育資源妥通運用，本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

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第 4點、第 5點及第 6點已明定各教

育階段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金額、申請作業逾期不受理、

補助資格限制及重複領取應繳回等規範。

二、本案受理申請期間自 112年9月 18 日起至 10 月 17 日止，依上

開要點規定無補申請作業，書面資料上傳及網站登錄將於

10 月 17 日晚上12時截止，逾期不再受理，請貴校確實掌握

時效。另為維護學生權益及提升行政效率，重申各級學校

應、於助學金核撥後即時全額發放，不得以任何名義延壓苛

扣;助學金印領清冊簽領方式原則採「電匯入帳」辦理

收文文號 : 112000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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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形授權委辦學校個案協處) ，正本由各申請學校依

會計法及檔案法等相關規定妥為保管留存;為兔助學金重

複溢領及維護學生權益，請貴校就本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或內政部移民署等機關提供之助學金，參按比較利益原

則，主動協助申請人尋求最適補助方案。

裴 三、本助學金採書面及網路登錄併行作業，請貴校主動積極通

合T

雄

知(包含日問部及進修部)學生，有關 íl12學年度第 1學

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相關申請表

件、學制名稱及學制代碼表等，均置於教育部學產基金網

站(網址: https: / /moe. 1 ths. tc. edu. tw/Defaul t. 

aspx) ，請貴校下載相關文件協助學生填寫，並於期限內

將書面資料彙整掃描後上傳網站備審(正本存於貴校) ，至

學生申請資料並請依網站公告注意事項完成建檔。

四、為維護弱勢學生權益，避免影響其心理及不當標記，言青於

辨理符合資格學生申請及請款等相關作業時，務須確實落

實學生身分保密。另本學期如學校有改制或新設，致學校

代碼有更動者，請聯絡本案委辦學校(臺中市私立嶺東高

級中學)更正。

五、配合低收入戶證明免檢附政策，實施網路查調作業，學校

端請用申請本部或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之低收入學雜費減免

清冊影本取代，如影本清冊無該學生資料，再檢附低收入

戶證明。本學期之低收入戶資格有效日期為 112年8月、 9

月、 10 月之3個月份中取得者，皆可申請，但如於受理期

間已向各區公所提出申請或申復者，亦可申請，本案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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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將與相關單位查調，經查調仍未具有低收入戶資格

者，將不予受理 。

六、貴校受理申請時，請確實審查申請學生相關證明文件，並

完成上網登錄，避免造成作業時間延宏，影響助學金發放

時程 。 有關 í 111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

裴 入戶學生助學金」尚未上網填報撥款進度，或因各校基本

合T

雄

資料有所變動、不齊全者，務請上是罔檢視、填報及修正相

關資料。檢附「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

實施要點」併參(女口附件)。

七、本案相關聯絡事項，請洽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聯絡

電話 : (04)2389-8940轉分機69 、 71 。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國立空中大學、高雄市立空中大學除外)、國立暨私立

(不含北高新北臺 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附設進修學校、國立暨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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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法規內容

叫〈斜斜叫…叫悄悄悄

法規名稱: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公發布1=1:民國 97 年 12 月 24 1=1 

修正R期 :民國 107 年 06 月 11 R 

發文字號:墓教秘(五)字第1070073142C號令

法規體系:秘書(總務)

一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運用學產基金協助低收入戶學生順利完成
學槳，激發向上精神，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低收入戶學生，指在學學生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 。

三 、凡設籍，臺灣地區 、 金門縣及連江縣之下列低收入戶學生，得自一年級
t學期起申請本助學金 ;

(一 )現就讀閥內公私立閥民中學或閥民小學 ， 未受記過以上之處分者。

(二 )現就讀閥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 其前一學期在學平均成績及
格且未受言已過以上之處分者。但一年級新生兔審核其前一學期成績

。

前項學校包情專科學校夜間部 。但不包插下列學制 :

(一 )大學校院碩士班 、博士班及其附設大學進修學校 、 專科進修學校及
空中進修學院。

(二 )空中大學研究所碩士班 、 空中大學及其附設專科部。

低收入戶學生因延長修業年限 、 重修及補修 ，不得申請本助學金。
低收入戶學生轉學(系) 、 休學 、 退學或開除學籍 ，其後重續 、 復

學或再行人學所就讀之相當學期 、 年級巴請領助學金者 ，不得重被
請領。

四 、低收入戶學生每學期得領受之助學金金額如下 :
(一-)國民小學 : 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二)閥民中學 : 每人新臺幣二千元。

(三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有.專前三年 : 每人新臺幣三千元 。
(四)公私立大學 、專科學校及五專後二年 : 每人新臺幣五千元。
前項學生每學期得領受助學命之名額，由本部組成之複審小組定之。

2工 、 低收入戶學生申請本助學金，應、於申請期間內填具申請表及切結書 ，
向就讀學校申請，經學校組成之初審小組審查通過後，依規定名額造

具名冊，連同申請表件 ，送直轄市 、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或本

部委說之承辦學校彙整後， I萃!送本部複審小組複審 。 逾期不受理 。
前項切結書，指未領取除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以外之政府其他各類學

雜費減兔及優待補助切結書。

六 、巴領有下列補助之一者，不得申請本補助 ;巴領取者 ，應繳曰 :

(一 )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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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手女就學費周減免。
(竺)特殊教育學生獎學金及補助金。

(四 )軍公教迫族就學費用優待。

(民)現役軍人于立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學費減兔。
(六 )原住民學生助學金、伙食費及住宿費補助 。
(七)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就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八)本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兔納學費之補助及定顯補助。
(九)師資培育公費生及公費醫師培育之公費待遇。

(十)行政院閥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之滑頭蓋榮民及清寒追眷子女獎助
學金 。

( 十一)勞動部之失業勞工手女助學余 。
(十一)n: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漁民子女助學金。
(十三竺)共他經本部公告之政府各類學雜費減免及優待補助。

仁、本要點~所規定之書表格式，兩本部定之，並於網結公告 。

八、督導及考核 ;

(一 )受各立轄市、縣(市)政府委託之學校應於每學期結束前 ':1守補助
總貴撥付予申請助學金學生就讀學校後，逕向本部委託之承辦學校

辦理核銷 。

(二 )受本部委託之承辦學校應於當年度會計年度結束前，彙尋藍本學期全
國各申請學校核銷資料，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如定，辦理結案事宜 。
(三)本部得派員不定期柚查各校助學金核撥辦理情形 。

九、獎懲 :

(一)執行本要點尚功人員，得依相關規定敘獎 。

( 二 )各承辦學校如打不法，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即移送檢察機關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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